
河北大学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一览表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 收费对象

学费

本科生文科类专业学费 元/生/年 5060 冀价行费（2018）93号 学生 学生

本科生理科类专业学费 元/生/年 5390 冀价行费（2018）93号 学生 学生

本科生医学类专业学费 元/生/年 5720 冀价行费（2018）93号 学生 学生

本科生艺术类专业学费 元/生/年 8000 冀价行费（2018）93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人力资源管理本科） 元/生/年 18000 冀价行费（2017）187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人力资源管理本科专业；2021级起执行） 元/生/年 22000 冀发改公价（2021）862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本科） 元/生/年 28000 冀价行费（2017）188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本科专业；2021级起执行） 元/生/年 50000 冀发改公价（2021）862号 学生 学生

本科学术互认课程项目 元/生/年 28000 冀发改公价（2020）674号 学生 学生

本科学生辅修、选修、第二学位、双专业及双学位课程（文史哲及
一般专业）

元/学分 1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本科学生辅修、选修、第二学位、双专业及双学位课程（艺术类专
业）

元/学分 2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 元/生/年 7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 元/生/年 8000 冀价行费（2014）1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硕士研究生） 元/生/年 60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护理学（健康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元/生/年 48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法律硕士学费 元/生 最高36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工程硕士学费 元/生 最高35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教育硕士学费 元/生 最高21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翻译硕士、图书情报硕士学费 元/生 最高39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艺术硕士、会计硕士、金融硕士、新闻传播硕士学费 元/生 最高48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学费（2024级起执行） 元/生/年 18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学费（2024级起执行） 元/生/年 18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学费（2024级起执行） 元/生/年 16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学费（2024级起执行） 元/生/年 10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非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学费 元/生/年 16000
冀教财[2021]17号          

冀发改公价[2022]210号 
学生 学生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 元/生 36000 冀教财[2021]17号 学生 学生

博士研究生学费 元/生/年 10000 冀价行费（2014）1号 学生 学生

留学生学费（文科专业） 元/生/年

本科生16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硕士20000 学生 学生

博士23000 学生 学生

普通进修生16000 学生 学生

高级进修生20000 学生 学生

留学生学费（理科专业）

元/生/年

本科生18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硕士23000 学生 学生

博士27000 学生 学生

普通进修生20000 学生 学生

高级进修生23000 学生 学生

留学生学费（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

本科生16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硕士30000 学生 学生

博士34500 学生 学生

留学生学费（汉语短期生） 元/生
时间约一个月48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学生 学生

时间约三个月10000 学生 学生

高级访问学者 元/人/年 8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教师 教师

一般访问学者 元/人/年 6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教师 教师

单科进修（普通专业） 元/人/年 5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教师 教师

单科进修（艺术类） 元/人/年 6000 冀价行费（2008）42号 教师 教师



学费

保教费 元/生/月
3岁以上幼儿 595

保发改价格[2022]711号 
学生 学生

3岁以下幼儿 660 学生 学生

收费主体：河北大学
缴费方式：河北大学校园缴费平台、助学贷款、银行汇款、现金。
减免规定：
    一、河北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按照《河北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冀教财【2017】2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期间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冀教财【2021】
1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对于生源地为河北省的原建档立卡(已脱贫享受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落实“三免一助”政策，即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按规定享受国
家助学金。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术互认课程（IESC）等高收费专业的建档立卡(已脱贫享受政策)学生不再享受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政
策，具体事宜依据相关文件执行。
    二、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号），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
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
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三、按国家及河北省有关规定应予减免学费的其他情况。
监督举报电话： 0312-5079497


